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4日（星期三）09時 30分 

地  點：【建工校區】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第一校區】圖資館六樓國際會議廳 J612 

【楠梓校區】行政大樓 4 樓第一會議室 

【燕巢校區】行政大樓四樓 20 人會議室 

【旗津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  錄：邱辰 

出席人員：應到 95人，實到 84 人，請假 7 人，缺席 4 人。(詳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副主管 8 人，學生代表 1 人。 

主席致詞： 

一、首先恭喜張簡嘉壬老師榮獲 109 年第三屆國家產學大師獎。 

二、109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討論及辦理校長續任投票，感謝大家的支持，

更感謝同仁三年來的努力與付出，接下來共同攜手往下一階段目標邁進，如

何有效投入資源進行體質調整，改善教學成效、提升產研質量、校園空間規

劃整建，在在皆須仰賴大家協助，為校務發展共同努力。 

三、美感教育培養對學生能力有加值效果，爰將仿效生命教育推廣模式推動美感

教育，設立教師社群，定期舉辦演講，融入課程教學，孕育師生美感素養。 

四、請各系所鼓勵學生參加善用外語教育中心所開設之基礎英文加強班，藉以增

強英語能力。英語能力為迎向未來世界的必備能力，亦有助於學校國際化之

提升，請學生務必重視，持續學習。 

五、對於學校行政服務如有任何建議，請於系主任 LINE 群組反映，並請秘書室蒐

集相關意見後，轉請相關單位精進改善。 

 

壹、頒發 109 年度暨 110 年度特聘教授 

序 號 單    位 姓    名 

109 年度 

1 工學院機械工程系 江家慶 教授 

2 電機與資訊學院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 施天從 教授 

3 管理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傅新彬 教授 

4 電機與資訊學院電機工程系 黃文祥 教授 



110 年度 

1 工學院土木工程系 王和源 教授 

2 水圈學院水產食品科學系 陳文明 教授 

3 工學院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陳政任 教授 

4 水圈學院海洋環境工程系 董正釱 教授 

參、確認 109 學年度第 7 次會議紀錄暨執行情況報告(如執行情形附件，第 

1 頁)： 

一、會議紀錄確認通過，執行情形報告洽悉。 

二、本校公務郵件已全面改採公務電子郵件寄發平台發送，爰請秘書室將系統操

作說明轉知學術單位參閲，以落實郵件減量目標。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 110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10 年 3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本草案參考他校 110 學年度重要時程，並依據本校各單位提供重要行事活

動彙編而成。 

三、本校 110 學年度重要行事日期說明如下： 

(一)開學日： 

1、第一學期：110 年 9 月 13 日(一) 

2、第二學期：111 年 2 月 21 日(一) 

(二)期中考日期(第 9 周)： 

1、第一學期：110 年 11 月 8 日(一)至 12 日(五) 

2、第二學期：111 年 4 月 18(一)至 22 日(五) 

(三)期末考日期(第 18 周)： 

1、第一學期：111 年 1 月 10 日(一)至 14 日(五) 

2、第二學期：111 年 6 月 20 日(一)至 24 日(五) 



(四)休退學截止日，往例訂於期末考結束，擬自 110 學年度起，調整與研究生

學位考試截止日同日（學期結束日），如遇假日提前至前一工作日(避免

延至次一學期)： 

1、第一學期：111 年 1 月 28 日(五) 

2、第二學期：111 年 7 月 29 日(五) 

(五)全校運動會暨校慶慶祝活動：110 年 12 月 4 日(六)，補假日為 111 年 4 月

6 日(三)。 

(六)校慶日：110 年 12 月 8 日(三)，調整至 111 年 4 月 1 日(五)放假一天。 

(七)畢業典禮日期：111 年 6 月 11 日(六)。 

(八)110 年各紀念日、節日、行政機關辦公時間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安

排彈性放假及補假，另 111 年尚未公布，其各紀念日、節日、行政機關辦

公時間後續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規定調整公告周知。 

四、調查他校 110 學年度學期周數做法。(附件 1-1/第 9 頁) 

五、檢附本校 110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附件 1-2/第 10 頁)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准備查後公告周知。 

決 議： 

一、照案通過，依程序報教育部核准備查後公告周知。 

二、有關學期周數自 18 周調整為 16 周，需諸多配套措施，考量學生學習管道多

元且網路資訊取得便捷，本校微學分課程安排亦有其彈性，爰現階段暫不參

採，但可持續關注研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則」部分條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年 3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配合教育學程開設，修正學則相關條文。 

三、明確定義註冊應繳納各項費用。 

四、修正第 43 條文字並明訂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均

逾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之適用對象含港澳生及陸生，及修訂陳述意

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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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服役申請延長休學期限須檢具之證明文件新增在營證明及軍人身分證影

本，以利志願役學生辦理申請延長休學。 

六、依教育部 110 年 3 月 3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00002856 號函示，納入學位授予

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七、檢附本校學則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

(附件 2/第 12 頁) 

八、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部分條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年 3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明確定義註冊應繳納各項費用為學雜費及學分費。 

三、修正退學文字並明訂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均逾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之適用對象含港澳生及陸生。 

四、因服役申請延長休學期限須檢具之證明文件新增在營證明及軍人身分證影

本，以利志願役學生辦理申請延長休學。 

五、依教育部 110 年 3 月 3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00002856 號函示，納入學位授予

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六、檢附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

草案全文。(附件 3/第 31 頁) 

七、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前導計畫補助辦法」部分條文(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10 年 3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 108 年 11 月 27 日召開「高教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計畫說明

會」佈達事項及 109 年 6 月 10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90083993C 號函修正。 

三、檢附本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前導計畫補助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4/第 41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本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前導計畫，納入高教深耕計畫主冊「善盡社會責任」面

向辦理，執行上如何配合請教務處思考。 

三、有關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請建工校區院系所主管協助鼓勵所屬教師提出申

請，USR 推動除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外，可將其精神融入教學及課程，為課程改

革重要平台，促發新的學習型態。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10 年 3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本辦法前經 109 年 5 月 20 日第 108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修正

研發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智慧財產權之補助定義及研發成果收益分配作

業，以完善本校研發成果相關機制。 

三、檢附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5/第 51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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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有關工設系宋主任所提師生共同研發成果歸屬及讓與疑義乙節，會後請產學

處協助說明，以利瞭解。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八點、第九點及第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10 年 3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查教育部一 O 九年十一月二日臺教人(四)字第一 O 九 O 一四九六八九號函請

各校詳實掌握校內教師實際支領兼職費情形，另參考一 O 九年七月校務建言

有關教師兼職學術回饋金收取方式、一 O 九年內部稽核第十七項教師兼職作

業之改善措施/興革建議及秘書室專委審核各類表單權責劃分及授權辦理進

度檢核表等相關建議，爰研議修正本要點。 

三、檢附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

文。(附件 6-1/第 70 頁)(附件 6-2/第 82 頁)(附件 6-3/第 89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 8點第 1 項修正為「……；教師至本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及同點第二項第四款所定外國公司兼職者，另加會產學

營運處等相關單位確認產學合作關係是否存續。」。 

 

提案七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有關本校 110年度教學單位教學空間補償項目預算分配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於 10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決議為先行撤案，經 110 年 1 月 25日及 2

月 23 日開會討論，教學單位行政人力補償經費設算確定後再行提會討論，

另教學單位教學空間補償項目先行提本次會議討論。 

https://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1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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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年度預算分配仍考量三校區空間養護方式不同（除大小外、維護單位不同）。 

三、經總務處協助統計各教學單位實驗室、研究室及專用教室空間實際用面積，

擬依學生人數及學生每人所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基準計算各單位標準面積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附表七：校舍建築面積之列計

方式如附件 1(附件 7-1/第 91 頁)與實際使用面積差異比例分配；再比照 109

年度教學單位教學空間補償經費 270 萬元(2.4%)按權數計算補償金額，如附

件 2。(附件 7-2/第 93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110年度教學單位教學空間補償項目預算分配原則，照案通過。惟「110 年

度教學單位使用空間補償建議統計表」所列補償金額計算，請主計室重新檢

視以學院為單位開設獨立班級或學位學程(如工學院工程科技博士班、海事

學院離岸風電碩士學位學程)是否已計列，並授權修正後逕予分配各單位動

支使用。 

二、本案審議程序是否需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請再行確認。 

【秘書室會後瞭解說明】： 

(一)本案主計室前經提送 109 年 12 月 09日 109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

員會議，決議：因校聘行政人力補償有新措施，爰先行撤案。相關執

行情形如下： 

1.110 年 1 月 25日與俞副校長及進修處商討教學單位行政人力補償

經費，會議決議其相關經費進行設算後，再行開會討論。 

2.110 年 2 月 23日「學術單位人事經費與碩專班分配試算」會議決

議學術單位人事經費重新設算，其經費設算確定後再行提會討論；

另有關 110 年度教學單位教學空間補償項目預算分配草案先提行政

會議討論。 

(二)綜上，本案是否需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請主計室參酌確認後，據

以辦理。 

 

提案八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有關本校 111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概算案，提請討論。 

說 明： 

https://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1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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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業經 110 年 3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教育部 110 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預算初編應行注意事項規定、中央

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非營業部分、共同項目編列作

業規範及非營業部分編製日程表等規定籌編 111 年度預算。 

三、本校 111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概算編列情形說明: 

(一)本校 111 年度國庫補助數額尚未核定，暫依 110 年度預算數初編：基本需

求 22 億 3,194 萬 3 千元（其中基本需求編列經常門 21 億 9,061 萬 9 千

元，資本門編列 4,132 萬 4 千元）、績效型補助款 4,704 萬 3 千元（其中

經常門編列 600 萬元，資本門編列 4,104 萬 3 千元）、深耕等計畫型補助

款 6 億 9,534 萬 7 千元（其中經常門編列 5 億 4,405 萬 7 千元，資本門編

列 1 億 5,129 萬元），詳如預算額度核定比較表。(附件 1)。(附件 8-1/第

94 頁) 

(二)111 年度概算預計總收入 51 億 0,097 萬 7 千元、預計總支出 53 億 5,076 萬

1 千元，收支相抵後預計短絀 2 億 4,978 萬 4 千元，約較 110 年度減少短絀

3,077 萬 6 千元(10.97%)，詳如收支預計表 (附件 2)。(附件 8-2/第 95 頁) 

(三)111 年度資本門編列 5 億 5,008 萬 4 千元，詳如資本支出編列狀況彙總表

（附件 3）。(附件 8-3/第 96 頁) 

1.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4 億 9,609 萬 6 千元。 

2. 無形資產：1,598 萬 8 千元。 

3. 遞延費用：3,800 萬元。 

(四)111 年度概算初編預計短絀 2 億 4,978 萬 4 千元，雖較 110 年度預算短絀減

少 3,077 萬 6 千元(10.97%)，但較 109 年度決算短絀增加 7,943 萬 9 千元

(46.63%)，主要原因為業務外收入預計減少、符合優化生師比政府政策及

考量教師升等、職員晉級等人事費增加、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預計增加、教

學行政單位空間整併維修所需之相關經費增加所致。 

四、教育部核定額度異動時，依下列原則調整編列： 

（一）營建工程計畫依教育部核給額度編列。 

（二）績效型補助及基本需求部份： 

 1.如教育部核定額度高於初編額度，則依教育部規定比例增列經常門

及資本門額度。 

 2.如教育部核定額度不足初編額度，無形資產及遞延費用照列，機械

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則按比例刪減。 



  3.收支部分依核定情形調整編列。 

五、為能妥善因應概算案規定作業時程限制，111 年度預算案編列作業，擬依往

例授權主計室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並依規定期限送達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

部及教育部彙送立法院審議。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因應國立大專校院辦理公共空間威權象徵處置作為，本校建工校區中正堂名稱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 年 3 月 11 日臺教學(二)字第 1100035220 號函(如附件)及函附

「研商大專校院推動轉型正義會議」紀錄略以，有關各校所有威權象徵，請

學校討論研商、妥適處理，並於 11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前填列成果報告函

送教育部。 

二、查本校除有一蔣公銅像置於倉庫，已回傳照片申請解除列管外，建物部分有

建工校區中正堂，是否維持原名稱或改名，提請討論。 

三、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學務處續依部函續處。 

決    議：考量中正堂過去為南區五專歷年招生圍場及撕榜地點，大家有許多共同回

憶，對於本校及南區技職教育發展有一定意義。爰同意本校建工校區中正堂

維持原名稱，未來師生如有不同想法，亦可再提出討論。 

陸、報告案 

一、教務處： 

(一) 教學意見調查宣導簡報(報告案附件 1/第 97頁) 

決定： 

1、洽悉。會後請將簡報資料寄送予院系所參考，其中有關性平意見反

映樣態彙整部分，務請於系所務會議宣導並提醒教師知悉，授課時



要尊重多元性別、避免有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或行為。 

2、有關學生反映未清楚告知評量方式部分，會後請教務處瞭解本校課

程大網輸入系統，對於評量方式填報可否增加檢核機制，以避免類

此情形再次發生。  

 (二)專任(案)教師升等教學評鑑指標義務項目執行情形 (報告案附件 2/第

104頁) 

決定： 

1、本案教務處、研發處、人事室就指標項目、採認期間將再討論，俟

獲共識後，再行提會報告。惟近期教師升等系所認定方面如有任何

疑義，可聯繫人事室、教務處或研發處，以個案方式優先協處。 

2、另為關懷教師評鑑未獲通過之老師，可否輔導試填乙節，會後請施

院長將個案資訊轉知教務處及研發處知悉，俾利輔導協助。  

 

二、人事室：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報告(報告案附件 3/

第 116頁) 

決定： 

(一)洽悉，請簽核後公告施行。惟學術單位修正部分，請人事室彙整提供

院、系(所)主管知悉，以利依循。 

(二)有關與會代表反映教師出差為系所主管核定，但研究生出差卻需陳核院

長核定乙節，會後請人事室瞭解，如有此一情形，同意授權人事室逕予

修正為系所主管核定。 

(三)未來分層負責實務運作如需調整權責或有窒礙難行之處，請向人事室反

映，俾利納入研修參考。 

柒、其他反應事項 

一、光電所陳所長反映於教務會議提出建工校區規劃一間物理實驗教室，做為

工程學院各系共同基礎科學課程開課用，但教務處回應空間屬總務處空

間委員會，空間委員會認為教學應屬教務處，建議跨單位協助解決。 

決定：請納入紀錄，惟物理教室空間問題，自北中南棟停用後即已存在，

除檢視課程面需求，整體發展宜併予思考，運用智慧通盤改善。 



二、電資學院施院長反映： 

(一)實驗課程班級學生數增加，但教學助理教薪資減少。 

(二) 電資學院智慧系統技優專班已招收 2名花蓮高工 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入學的學生，共用實驗室請儘快開課，以利輔導學生學習。 

決定： 

(一)教學助理薪資減少，主要因納保關係導致實領金額減少，此部分再來

思考協調解決。 

(二)技優專班空間、課程規劃部分，已請俞副校長協助邀集相關單位開會

研商。  

三、海商學院許院長反映楠梓校區致遠樓地下室空間使用，建請活化。 

決定：該空間如何調度活化，將再行思考。  

四、化材系高主任反映因學生重修，造成部分必修課班級人數近百人，影響教

學品質及增加老師負擔，建議可否拆班，以維教學品質。 

決定： 

(一)請教務處會後再行評估。另教室空間不足部分，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5

樓將改建為多功能教室，俟 9月底完工後再與院長及系所主管討論教

室空間調度問題。 

(二)建工校區系所如有教室、講堂空間(如小劇場、階梯教室)，可開放支

援全校系所課程使用者，未來該空間之設備將由學校負責維護。 

 

五、外語學院史院長反映過去財金學院尚未建置完成時，學校將外語學院一間

電腦教室撥予財金學院，如今財金學院教室皆已完善，可否將該空間回歸

外院，以利排課。 

決定：第一校區 E 棟教學大樓教室將預計朝智慧化管理方向規劃，教學空

間使用與調度應從整合角度思考，以活化教室空間使用，如系所願意

將空間釋出交由學校管理，系所仍可優先排課，另該空間教學設備將

由學校負責維護，請系所主管協助與系上老師溝通，並請李副校長協

助督導規劃，以利教室空間活化使用。 

捌、散會：(  11 時 53 分) 


